附件3
考生须知

考生要按规定的考试时间提前15分钟进入考场，按照监考人员安排就座。正式考试开始后迟到超过15分钟者不得进入考场，无故不参加考试者作旷考处理。
考生必须携带学生证进入考场（如无学生证的须有本学院开出贴上本人照片加盖学院公章的证明，并与身份证同时出示），并将证件放在座位左上角。不按规定提供证件者不得参加考试。

考生在闭卷考试时，除必要的考试用品外，不得将其他任何物品携带入考场（包括手机等电子通讯设备）。如已带入考场，须按监考人员要求放置指定位置。草稿纸由监考人员发放。 
凡需计算器的考试课程，不得用手机等电子通讯设备替代计算器，计算器必须考生个人自备，不得借用或转借他人，如发现互借，双方均按作弊处理。 
考生在考场内应保持安静。如遇试题字迹不清、试卷分发错误或试卷缺页等情况，应举手示意请监考人员处理。
考试期间，考生不得离开座位。如因特殊原因确需离开考场，应举手示意，经监考人员批准后，并接受监考人员监督，方可离开考场。 
考试开始30分钟后，方可交卷出场。考试材料（试卷、答案、草稿纸）一律不准带出考场。已交卷出场的考生，考试未结束，不得重新进入考场。 
考生在规定时间前答卷完毕，应将考卷有文字的一面朝下放在桌面上，并举手示意，经监考人员批准后方可离开考场。交卷后不得在考场内逗留和在考场附近大声喧哗。 
依据《广东培正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2022年11月修订）》的规定：出现以下三种情形之一者，将不得授予学士学位：（一）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具体行为者。（二）违反国家法律受到刑事处罚者。(三）因考试作弊受到留校察看处分者。（关于不授予学士学位的解释：学生本科毕业时因上述条件取消学士学位者，后期不再有补授学士学位的机会）


